上 海 海 洋 大 学 文 件
沪海洋后〔2015〕3号

关于印发《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各直属单位：
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是学校教工住房社会化、货币化制度背景下用于解决单身教工住宿问题的临时过渡用房。为规范学校教工集体宿舍的服务管理，有效利用资源，维护教工集体宿舍的正常秩序，营造一个安全、舒适、整洁、文明的居住环境，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管理办法
                             上海海洋大学

                            2015年12月2日
	上海海洋大学办公室                2015年12月7日印发


附件
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教工集体宿舍是学校教工住房社会化、货币化制度背景下用于解决单身教工住宿问题的临时过渡用房。为规范学校教工集体宿舍的服务管理，有效利用资源，维护教工集体宿舍的正常秩序，营造一个安全、舒适、整洁、文明的居住环境，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申请和审批
第二条 原则上教工集体宿舍租期1个月（30天（含））至36个月（叁年）。
第三条 适用人群：
(一)未享受配售临港配套商品房（古棕路海洋小区）或配售政府政策性房源（宜浩佳园、政府双限房等）的我校在编在岗人员；
(二)未领取学校住房货币补贴免息借款（购买临港地区商品房鼓励政策）的我校在编在岗人员；
(三)其他人员：
1.经人事处批准的人事派遣人员(已享受海洋小区、政策性房源的除外)、师资博士后、柔性引进人员等，需经所在部门领导核准签字确认后，再向学校提出住宿申请；
2.因工作性质和特殊岗位需要，常驻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经学校主管部门领导签字确认后可提出申请，由学校视房源情况研究处理。
第四条 申请入住教工集体宿舍的申请人需完整、准确地填写《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住宿申请表》（在校园网后勤管理处网站的表格下载栏中下载），经所在部门领导或学校主管部门领导确认相关信息并签字同意后，由后勤管理处审核申请人相关信息、签署意见、签订《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租赁协议》（下称“《租赁协议》”），并支付相应费用后，开具《入住通知书》，申请人凭后勤管理处开具的《入住通知书》至后勤服务中心办理具体入住手续。
第三章 配置和费用
第五条 教工集体宿舍位于学生公寓第十二小区、第十五小区和第十六小区。第十二小区、第十五小区房型为双人间；第十六小区户型分为：一室户，即单人套间；二室户，其中大间为双人间，小间为单人间。
第六条 教工集体宿舍统一配备床、衣柜、写字台、椅子、吊顶电扇等设施，各单元统一提供刷卡洗澡。长期住宿人可向联通公司申请开通有线网络和固定电话并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第七条 宿舍楼一楼提供微波炉、洗衣机、开水供应服务，住宿人可刷卡使用，并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第八条 教工集体宿舍不提供卧具和洗漱用品，由住宿人自备。住宿人员交费按《租赁协议》办理，实行“先付后用”的原则。收费标准为：
	小区
	房间类型
	收费标准
	执行说明

	第十六小区
	一室户
	单人套间
	500元/月/套
	1年以内按收费标准价60%收取月租费；
1年以上、3年以内按收费标准价100%收取月租费；
如因特殊需要，租期超过3年，从第4年起每年按收费标准价递增50%收取月租费。

	
	二室户
	单人间
	400元/月/床位
	

	
	
	双人间
	350元/月/床位
	

	第十二小区
第十五小区
	双人间
	350元/月/床位
	


备注：自备卧具和洗漱用品，水电费、网络费、饮用水费等自理，根据需求可自行办理校园空调租赁。
第九条 住宿者均需在入住前向后勤管理处交付住宿押金，待退房验收后归还，押金标准为一个月的租金。
第四章 服务和管理
第十条 教工集体宿舍的分配与调整由校后勤管理处负责，原则上应安排满一间房后方可启用下一间空房，报后勤服务中心备案并委托其办理具体入住手续；教工集体宿舍的日常管理、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均由后勤服务中心统一负责。未经后勤管理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占用床位、互换、转让、转借，否则后勤管理处有权取消其住宿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入住人员应爱护室内家具及公共设施，不准改装、改换房间内家具和公共设施，如有损坏，酌情收取维修费或照价赔偿。不得占用楼道、自觉维护公共卫生。
第十二条 住宿人员退宿时由宿舍管理人员对房屋、家具、门锁、钥匙等检查无损，电费交清后，方可凭押金单退押金。
第十三条 后勤管理处应在住宿期限前15日以书面形式向入住者开具《住宿预到期通知单》（下称“《通知单》”），入住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期满后的住址，并在收到《通知单》后的3个工作日之内将“回执单”交至后勤管理处备案。
第十四条 申请住宿时间已满视为《租赁协议》终止，住宿人应在住宿结束时间前到后勤服务中心办理退宿手续，开具《退宿证明》。
第十五条 住宿人员不得在楼内开锅煮饭和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准私拉电线，室内不得饲养动物，不得使用或存放危险及违禁物品。
第十六条 住宿人员应节约用水，随手关闭水龙头；节约用电，离开房间关闭电源，并遵守《上海海洋大学空调使用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 住宿人员不得在床上抽烟，必须做好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外来人员访客应进行登记，同意后方可进入。
第十八条 不得在宿舍内赌博或从事其他非法、不健康活动。
第十九条 住宿人员应自觉遵守上海海洋大学相关规章制度和社区管理有关规定，不遵守有关规定者，管理部门将取消其住宿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附件:1.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住宿申请表
2.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租赁协议
3.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住宿到期通知单
4.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退宿证明
附件1
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住宿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年龄
	

	学院（部门）
	
	学位学历
	
	专技职务
	

	进校时间
	
	是否双职工
	
	配偶姓名
	

	申请日期
	
	是否购买政策性房源
	
	是否已享受学校购房免息借款
	

	申请住宿时间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申请人报告
	我申请入住临港校区教工集体宿舍，并承诺遵守《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管理办法》及社区有关规定。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学院（部门）
意见
	                       学院（部门）签章：
                       日期：

	人事处
意见
	部门签章：
                                           日期：

	后勤管理处
意  见
	           部门签章：
                                           日期：

	备注
	安排住宿地点为：        小区        号门幢         室      床


备注：
1.申请住宿者须遵守《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管理办法》，不遵守规定者将取消住宿资格。
2.本表经批准后请申请人至社区管理中心（第八小区裙房）办理入住手续。联系人：刘老师，联系电话：61900976。
附件2
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租赁协议

出租方：上海海洋大学后勤管理处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                            （以下简称乙方）
因乙方工作需要，经所在部门同意，按照《上海海洋大学集体宿舍管理办法》，达成以下条款，双方共同遵守：
1、 安排床位情况
1-1宿舍号：号室床位；
1-2房间实测面积约平方米，为房。
2、 设施及家具配置
2-1宿舍楼一楼提供微波炉、洗衣机、开水供应服务，住宿人可刷卡使用，并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2-2 家具配置：两门衣橱1个、单人床1个、写字台1个、办公椅1个、储物架1个。
3、 租赁期限
3-1租赁期限为月，即：自年月日至年月.
日止。
4、 押金、租金及支付方式
4-1本协议签订时，乙方向甲方交付押金，共计元，退房验收后，甲方凭后勤服务中心的《退宿证明》，结清所有费用，至后勤管理处办理退回押金；
4-2 租金为每月元，遵照先付后用的原则；可一次性缴清，也可自愿申请委托扣款，提供书面委托书,自愿承诺每月委托校财务处在乙方工资中扣除。后勤处汇总后,签字提供财务处.
5、 维修责任
5-1租赁期间，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不是乙方人为损坏或故障时，应及时通知宿舍管理员报修，费用由甲方承担。若乙方人为损坏，费用由乙方自理。
6、 房屋返还时的状态
6-1乙方应在本合同的租期届满前或当天返还该房屋，未经甲方同意逾期返还房屋的，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每日 50 元向甲方支付该房屋占用期间的使用费。
6-2乙方返还该房屋时，由宿舍管理人员负责验收，对房屋、设施、家具、门锁、钥匙等进行检查，若有损坏，由乙方赔偿或负责按原样购置，宿舍管理人员检查无损，水、电无欠费后，方可开具《退宿证明》。
7、 甲方责任
7-1 遵守和执行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履行相关职责；
7-2 按时收取费用，结算押金。
7-3在合同期内，甲方因特殊原因需要提前终止本合同，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征得乙方同意。
8、 乙方责任
8-1 不得在楼内开锅煮饭和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准私拉电线，室内不得饲养动物，不得使用或存放危险及违禁物品。
8-2未经甲方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占用床位、互换、转让、转借，否则甲方有权取消其住宿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8-3 在租赁期内，按时交付租金；乙方因特殊原因需要提前终止本合同，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并征得甲方同意，结清应承担的费用。
8-4乙方应严格遵守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对承租的房屋及其设备等负有爱护、日常管理和内部维修责任。
8-5在租赁期内，乙方负有安全和防火、防盗责任。
9、 其他
9-1承租人承租期间内，因本人原因辞职或学校不续聘，合同自动终止。
9-2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名（盖章）后生效。
9-3本协议最终解释权由上海海洋大学后勤管理处所有。
出租方（甲方）：上海海洋大学后勤管理处                 
出租方（甲方）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承租方（乙方）：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住宿到期通知单

尊敬的__________老师：您好！
根据您申请学校集体宿舍的时限，您的宿舍将于______年___月___日到期。按照《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管理办法》要求，现向您开具此《住宿到期通知单》，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期满后的住址，并于收到该《通知单》后3个工作日之内将“回执单”交至后勤管理处（行政楼129办公室，联系人：袁老师，联系电话：61900002）。
特此通知，感谢配合！
上海海洋大学 后勤管理处
                                   年   月   日
-----------------------------------------------------

回    执   单
	姓    名：
	宿 舍 号： 小区     号门幢      室

	申请时间：
	联系方式：

	到期时间：
	退宿：（ 是  否 ） 续租：（ 是 否 ）


注：如果个人住宿期满36个月，请您配合退宿。未满36个月者可以续租，个人总住宿期不得超过36个月。

附件4

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退宿证明

后勤管理处：

__________老师于______年___月___日申请退宿，按照《上海海洋大学教工集体宿舍租赁协议》要求，我方已对其宿舍（       号      室 床）进行验收。经查，该宿舍内房屋、设施、家具、门锁、钥匙等资产均无损，水、电无欠费。
特此证明！
经办人：
社区管理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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